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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政综〔2018〕57号
龙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用工服务工作的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农林场，龙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企业用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漳政综〔2017〕25号）文件精神，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帮促企业缓解用工短缺，更好地服务企业用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设立地方财政用工专项经费。从2018年开始，从本级财政统筹安排20万元，以后视需要适当提高，作为服务企业用工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开展就业援助、春风行动、宣传发布就业信息、开拓建立省内外人力资源输入基地工作和人力资源数据调查、录入、用工调查等工作经费补助。
二、开拓思路，创新招工方法。除举办招聘会外，要加大开拓建立省内外人力资源输入基地工作力度，加强与省内外人力资源输入基地公共就业机构、大中专及职业技术院校、有资质的职业中介机构、村基层组织的协作。开拓建立基地和日常的协作活动所需工作费用，包含人员往来经费、租车费用、必要的工作接待费用，可按规定在地方用工专项经费中报支；在每年春节前后、学生毕业季等招工黄金时期，可安排一定的地方用工专项资金，在省内外人力资源输入地区的电台、电视台、网络开展招工宣传，或委托输入基地的协作单位对我市企业招工信息开展重点宣传、推介活动，委托费原则上不高于5000元/次。
三、建立招工补助奖励制度。参加人社部门统一组织外出招聘的企业现场招用的员工以及协作单位、企业员工日常推荐的员工，稳定就业一个月的，可通过企业一次性从地方用工专项经费报销来龙海的三分之一车费，二个月的报销二分之一，三个月的全折报销；省内外各类大中专院校、职业技术院校、职业中介机构、培训机构、劳务协作基地村级组织、基层劳动保障平台协理员以及企业员工为我市缺工企业引进劳动力的，可从地方用工专项经费给予相关机构或个人一次性补助或奖励，员工就业一个月的补助100元/人，二个月的补助200元/人，三个月的奖励500元/人。
四、规范资金使用。就业服务机构要严格按照以上规定使用好用工专项经费，自觉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监督。
五、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止。2018年1月1日至3月12日企业用工服务工作参照此意见执行，龙政办〔2017〕82号同时废止。
龙海市人民政府
2018年3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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